
最基本的含义
。

因此
,

法制与法治这两个概念
,

其内油与外延都不一样
。

第三
,

任何一个国家

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法律制度
,

但不一定都是实行法治
。

一个国家的治理
,

如

果是人治的理论
、

原则和方法占据着统治的
、

支配的地位
,

它仍然有 自己的一定 的 法 律 制

度
。

由此可见
,

法制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
,

各有自己特定的科学含义
,

也各有自己特殊

的社会作用
。

两者是不能等同的
,

也是不能相互代替的
。

当然
,

这绝不是说
,

法治与法制这两个概念彼此毫不相千
,

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
。

严格地讲
,

法治这一治国的理论
、

原则和方法的提出
,

就是直接地为建立
、

健全和完善一定

的法律制度服务的
。

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
、

健全和发展
,

需要有各种正确的理论与原则作为

它的指导思想
。

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与方法论
,

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

系的学说
、

国家学说
、

阶级斗争学说
、

两类矛盾学说等等
,

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可缺少

的正确指导思想
。

法治的理论与原则
,

也是其中之一
。

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
:

如

果坚持法治的理论与原则
,

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设
,

就前进
,

就兴旺发达
;
如果否定法治

的理论与原则
,

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设
,

就倒退
,

就停滞不前
。

历史上
,

法治与人治的论争及其对社会政治
、

经济文化生活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
,

是一

个客观存在
。

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
,

法治的主张总是代表着一定的进步力量的利益
,

反映

着当时社会进步的要求
,

也是难以否 认的事实
。

法治这一治国的理论与原则之所以被人们反

复提出来
,

并且用以指导
、

推动法制建设的实践
,

决不是某些人的心 血来潮的产物和凭空捏

造
,

而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
。

在社会主义时期
,

人们之所以竭力提倡祛治
,

情 况 也 是 这

样
。

今天
,

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强烈地主张法治
,

反对人治
,

法治的主张己经 开 始 深 入人

心
。

这一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
, “
以法治国

” 这一原则或 口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
。

略 谈共 犯 中的 几 个 问题

吴 文 翰

方巩当前
,

谈论共犯问题有两点意义
:

一
、

在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中
,

更应

着眼于对犯罪集团和犯罪结伙首要分子的打

击 ; 二
、

进一步明确有关共犯的理论问题
,

借以划清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和教唆犯之间

的界限
,

达到分化瓦解
、

区别对待的目的
。

共犯是对个犯而言的
。

共犯
,

无论是在

社会危害性
,

犯罪能量
,

犯罪方法
、

手段以

及逃避制裁等方面
,

都比较严重
;
尤其那些

特殊共犯— 犯罪集团
,

如反革命集团
、

贪

污集团
、

抢劫集团
、

盗窃集团
、

走私集团
、

流氓集团等
,

一

他们耳 目灵活
,

作案诡诈
,

法阴险
,

手段毒辣
。

为了维持社会治安
,

固安定团结
,

保证四化建设
,

及时依法打击

他们
,

是形势所需
,

不能心慈手软
。

一
、

共犯法制的沿革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统治时期
,

历代王朝
,

无不以严刑峻法镇压农民
。

一人摧罪而祸及

九族
;
朋党牵引

,

瓜蔓抄斩
。

据
《
史记

》
记

载
,

秦始皇二十四年
,

承相李斯上疏奏请
:

“

史官
,

非秦记皆烧之
,

有敢偶语诗书者
,

弃

.
1 1 .



市
。 ”

所谓
“

偶话
”
就是二人聚语

。 “

禁民聚语
,

畏其谤也
” ,

怕百姓议论
,

偶语诗书
,

就构成

U卜谤罪的共犯
,

一律杀头
。

一九七五年在湖

北省云梦县卧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的秦律

简书中
一

有对共犯分主从的问答
,

如
: “

夫盗千

钱
,

妻所匿三百
,

何以论妻 ? 妻智 (知 ) 夫

盗而匿
,

当以三百论为 盗 ; 不 智 (知 )
,

为

收
。 ”
也就是夫为主犯

,

妻知情为从犯
,

不知

情不是共犯
。

又有 “ 五人盗 ,’ ( 五 人 结 伙 盗

窃 ) 即使赃值仅一钱
,

也要 “ 斩左止黔为城

旦
”

(斩掉左脚再判搽面的五年徒刑 )
。

这是对

集团犯罪加重处 罚的规定
。

刘邦入关
,

收买

人心
,

废 “
诽谤者族

,

偶语弃市
” 的苛法

。

共犯除共同执行犯外
,

概分主
、

从
,

自

古如此
。

如
《
尚书

·

周书
·

康浩
》 云

: “
凡民

自得罪
,

寇攘奸究
,

杀越人 于 货
,

臀 不 畏

死
,

周弗憨
。 ”

这里所谓
“
凡民自得罪

” ,

依 《
集

传 》 的解释
,

凡罪犯不是因为他人的诱唆
、

胁

迫而犯罪的
,

都应单独 自负责任
; 至于被人

诱陷
、

胁迫而犯罪的是从犯
。

处罚从犯
,

较
_

卜犯为轻
。

清人龚 自珍所著 《春秋决事比 》 (即以 《春

秋 》 经义
、

判断诉讼案件的意思 ) 里有关于

共犯问题的答问二则
:

“

庚问
: `
今律 (按

:

即清律 ) 犯罪 分 首

从
,

中
《春秋 》

某 律 ? 又 《
春 秋

》 仅 如 是

乎 ? ’
答

: ` 《
春秋

》
密矣

。

今律但分首从
, 《
春

秋
》
从之中又分从

。 · “ ” · ” 这说明
《春秋

》里

把罪犯分为主
、

从
,

而从犯里又分从
。

“

千问
: `
今律 ( 清律 ) 大盗不分首从

,

皆

死
。

何所祖 ? ’

答
: `
昭二十二年刘子

、

单子以

王猛居于皇
。 ’

何休 日
: `
不举重者

,

二子尊同

权等
,

此不分首从律所祖
。 ’ ” 可知不分首

、

从的原因是共犯人在犯罪中地位相同
,

力量

相若
,

所以同处一刑
。

汉制有 “ 唱首先言
,

谓之造意
” 的规定

( 《晋书 》 刑法志引张裴 《 律表 》 ) ; 有
“

首恶
”

族诛的事例 (如主父惬
、

伍被
、

薛宣均因为
“

首恶
”
被诛 ) ; 有造意必办

,

胁从可赦的记

载 ( `汉书
·

孙宝传
》 、 《

魏志
·

贾速传 》 )
。

魏制有
“ 惟举首事

”
规定

,

如
“
母丘检

之诛
,

党羽七百余人
,

传侍御史杜友治狱
,

惟举首事十人
,

余皆奏散
” 。

( 炙魏志
·

母丘俭

传 》 注引 《世语 》 ) ; 又如诸葛诞一案
, “

其淮

南将吏士民
,

诸为诞所胁略者
,

惟诛其首逆
,

余 皆赦之
”

( 《魏志
·

诸葛诞传
》 )

。

晋人张裴著 《
律表

》 ,

有言
: “

唱首先言
,

谓之造意
; 二人对议谓之谋 ; 制众建计

,

谓

之率 ;
·

“ …三人谓之群 ; 谋反之同伍
,

实不

知情
,

当从刑
” 。

这一段把 “ 造意
” 、 “
通谋

” 、

“

组织领导
” 、 “

聚众
” 以及 “ 胁从 ” 等概念

,

进行了解释 ( 《晋书
·

刑法志 》 )
。

《唐律
》 里也有同样规定

:

“

诸共犯者
,

以造意为首
,

随从者 减 一

等
”

( 《唐律
、

名例五 》 )
。 《疏议 》 云

: “

共犯罪

者
,

谓二人以上共犯
,

以先造意者为首
,

余

并为从
。 ”
现在

,

一般把教唆犯认为是
“ 造意

犯
” ,

实则
,

古制 “ 造意
” ,

固不限于教唆犯
,

即共犯中的为首唱导者
,

均属造意犯
。

造意

犯就是首犯
,

首犯即今天的主犯
。

“

侵损 于人者
,

以 凡 人首从论
。 ’ `

(同
_

L )

这是指父子合家同犯
,

一律依 般共犯主从

的规定处理
,

不只单独处罚长辈
。

“

语共犯罪而本罪肘者
,

虽相因为首从
,

其罪名依本律首从论
。 . ,

以唐律
·

名例五 》 )这

是指五 服内亲勾结外人殴打自亲和俊损
、

盗

窃财物的
,

虽然是共犯
,

但本罪名不相同
。

如甲勾搭外人乙共同殴打其兄
,

这时甲为泞

犯
,

乙为一般殴打人的从犯
,

这 叫 相 因 为

首从
。

唐以后
,

明清因革损益
,

多沿唐制
,

都

把共犯划为首犯从犯两种
,

首犯即指造意犯

而言
。

及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
,

才仿德
、

日

法例
,

袭行
“
三分法

” ,

即把共犯分成正犯
、

从犯
、

教唆犯三种
。

国民党的刑 法 仍 因 袭
“

三分法
” 。

解放后
,

我国颁行了 一些刑事单

行法规
,

其中对共犯没有专门的全面规定
,

用语也不同
,

如
: “

组织者
” 、 “

主谋者
” 、 “

指



挥者
” 、 “

罪恶重大者
” 、 “

积极参加者
”
等称

谓
。

在地方性法规里
,

有的规定为
“
主犯

” 、

“

从犯
” ,

或称
“ 直接参加者

” 、 “

帮助他人者
” ,

有的还规定
“
窝藏

” 、 “
包庇

” 、 “
庇护

” 、 “
不

予举发
”
等等

。

我国现行刑法
,

把共犯分为

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
,

并分别规

定按照犯罪人及其罪行的危害程度和情节轻

重分别处罚
。

资产阶级刑法首先对共同犯罪规定刑事

责任的是一八一 O 年法国刑法典
。

它缩小了

共犯范围
,

划清了共犯人分负的刑事责任
,

严格规定 了共犯的构成条件
。

这比封建制的

刑法大大前进了一步
。

恩格斯认为这是法国

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法律方面的表现 ( 《反

杜林论
》 )

。

法国刑法把共犯分为正犯
、

从犯

二种
,

把教唆犯和帮助犯一律按从犯处理
。

后来有些国家又把教唆犯独立出来
,

实行了

三分法
。

苏联初行三分法
,

即实行犯
、

教唆

犯和帮助犯
。

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又采四分

法
,

即增加了组织犯
。

这是有关共同犯罪的

法制沿革和概况
。

二
、

共同犯罪的形式

我国刑法对共犯之所以设立专章
,

目的

在于与单独犯罪区别对待
,

一般的说
,

前者

是从重的对象
,

有特别预防和重点打击之义
。

共犯既以二人以上共同故意 犯 罪 为 条

件
,

共犯须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且须有共同犯

罪的行为
,

主客统一
,

方可成立
。

按共同故

意
,

原含有事先通谋和临时凑合两内容
,

事

先有通谋的共犯自比临时凑合的共犯危害性

大
、

犯罪能量也大
;
而犯罪集团又比一般有

通谋的共犯社会危害性更大
,

组织力量更强
,

所以应该突出对待
,

二者不能一概而论
。

在

这一理论指导下
,

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
,

共

犯的形式以分为事先有通谋和事先无通谋的

两种
,

在有通谋的共犯中又因社会危害性的

大小而分为一般有通谋的共犯和犯罪集团两

种较妥
。

犯罪集团与一般有预谋的共同犯罪
,

有

共通之处
,

也有不同的地方
。

共通点都是二

人以上事先通谋进行犯罪
,

不同的地方主要

表现在
:

一般的事先通谋共犯
,

只要二人以

上通谋结合犯罪即已构成
,

通谋的程度不一

定严密
、

具体
,

也不一定非事先把犯罪的具

体目标
、

方法
、

步骤
、

时间
、

地点都确定 了

以后再实施犯罪行为
,

即使是笼统地
、

抽象

地
、

大致地拟议一下
,

已足以构成这种共犯
。

而在犯罪集团则不同
, 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有

组织
、

有领导
、

有计划
,

在较长的时期里为

进行某种犯罪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相对稳

定性的犯罪组织
。

如反革命
、

流氓
、

盗窃
、

抢劫
、

走私
、

投机倒把等犯罪集团是
。

有人说
,

犯罪集团要三人以上
,

(上海辞

书出版社
《
法学辞典

》
第 1 64 页 ) 苏联 在 一

九四八年以前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人认为犯罪

集团必须有三人以上 才能成立 (一九四八年

三月十九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纠正

了这种错误 )
。

这种看法显然沐对
。

辞 典 引

《晋书
·

刑法志
》 : “

三人谓之群
”
厂唐律

·

名例

六
》 : “
称众者三人以上

” 。

认为犯罪集团 是 这

种概念的因袭沿用
。

殊不知
,

集团二字与结

伙 同义
,

二人何尝不能结伙
,

有伴即为伙
,

立人可成合伙
,

犯罪集团二人以上即可成立
,

无需三人
。

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和世界各国立

法例
,
率以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为共犯

,

并非三人不可
,̀

但如刑法有
“
聚众 “

·

… ” 特

别规定的
,

自应三人以上
,

二人不能构成
。

当前
,

在青少年犯罪中
,

结伙犯有相当

的数量
,

一般叫犯罪结伙
,

它与犯罪集团不

能相提并论
。

它的主要特点是
:

犯罪 目标不

大明确
,

组织较松
,

成 员不定
,

计划分工粗

略
,

作案多带偶发性
。

对这种犯罪结伙
,

不

可轻视
,

一旦为惯犯操纵
,

有可能向犯罪集

团发展
。

所以对这类犯罪与犯罪集团应严格

划分
。

在苏联
,

有人认为事前有着详细的分工

以实施一种或数种犯罪为目的的坚强犯罪组

、 1昌、



织
,

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
。

( B
.

M
.

契希 瓦 克
一

节教授主编 《苏维埃刑法总则
》 ,

法律出版社

1 9 5 6年版第 3 5 8页 ) 所谓
“
详细的分工

”

究竟

详细到什么程度 ? 只能根据罪犯在实施犯罪

过程中的配合程度来决定
。

所谓 “ 坚强犯罪

组织
”
可以理解为

,

组织严密
、

牢固
,

犯罪

能量高
、

社会危害性大
。

所以凡是事后的通

谋或带有偶合的性质
, 一

律不能认为是犯罪

集团
。

犯罪集团的组成不 一定要实施数种犯罪

或必须拟有具体的计划
、

纲领等等
,

才可以

认定
,

就是为实施一种犯罪
,

有 了实施犯罪

分工步骤的协议或默契
,

已经足以认定
。

苏

联刑法教授杜尔曼诺夫主张有组织的犯罪集

团既是 一个稳固的
、

有组织的犯罪集团
,

又

须是犯数种罪的集团
。

( 《社会主义法制
》 杂志

1 9 4 7年第 10 期第 5 页 ) 而维辛斯卡娅又认为

有组织的盗窃集团是必须认定事先协商过集

团的成 员
、

盗窃客体和盗窃方法各问题
; 必

须认定有过关于拟定这一结伙的犯罪计划的

预备犯罪活动 (哪怕这一结伙是为 了实施一

种犯罪行为而联合在一起的 ) 以及其它等等
。

( 《关于盗窃国家财产和盗窃公共财产的刑事

责任
》 莫斯科 19 48 年俄文版第 25 页 ) 这两种

观点
,

把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构成条件规定

得过苛
,

容易轻纵了犯罪集团的罪责
,

削弱

执法机关同犯罪集团的斗争
,

会打击不力
。

但如果把犯罪集团的构成条件规定得太泛
、

过宽
,

又适足以人为地扩大打击面
,

不利于

区别对待
,

分化瓦解
。

苏联学者库利诺夫和

李斯科维茨把凡是二人或二人以上事先通谋

的共犯通通叫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
,

这种观

点也是不足取的
。

三
、

共同犯罪人及其刑事资任

根据我国刑法规定
,

共同 犯 罪 人 分主

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
、

教唆犯四种
。

理论上这

叫四分法
。

从立法例上讲
,

各国对共犯的分类是不

一致的
。

如法国刑法把共犯分为止犯
、

从犯

两种
。

把教唆犯或帮助犯都按从犯论处
。

所

谓正犯
,

是指共犯中直接参加实施犯罪行为

的人
,

又叫共同正犯
,

相对于单独 正犯而 言

的
。

我国刑法没有采用正犯的概念
.

但在一

般的共犯形式 里
,

所谓二人或 二人以上共同

实行犯罪行为的都是实行犯
,

也就是共同正

犯
,

对共同的犯罪行为负共同的责任
。

我国

刑 法 施 行 前
,

在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

革 命 条 例
》
中分 罪犯为

“ 组织者
” 、 “ 上谋

者
” 、 “

指挥者
” 、 “

罪恶重大者
” 、 “

积极参加

者 ” 等名称
,

直接标名
“
共犯 ” 是从西南大

区 《
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

》 开始的
,

并分为 “ 主犯
” 、 “

从犯
”
或

“
直接参加者

” 、

“

帮助他人者
”

等名称
。

我国现行刑法 分 共

犯人为四种
,

并按他们的罪行对共同犯罪所

起的作用分别处罚等规定
,

是我国立法经验

的总结
。

离开社会现实的共同犯罪现象
,

抽象地

谈论共犯人的种类或者评论其得失
,

都是不

妥的
。

且各国国情不同
,

历史亦异
,

并各有

复杂的社会关系
,

之法不能苟同
。

我国刑法

根据共同犯罪的特点
,

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

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
,

将共同犯罪人分为

四类
,

并分别规定他们的刑事责任
。

(一 ) 主犯

根据刑法第二十
山 _

三条规定
: “ `

组织
、

领
一

导

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

起主要作用的
,

是主犯
。 ”

可见
,

七犯有两种
,

一种是犯罪集团中的主犯
,

一种是在一般共

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
。

主犯的另一称

呼
,

是刑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 首要分
一

子
。

由

此解释
,

主犯是指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者
、

领

导者
、

策划者
、

指挥者和其他主犯
; 在聚众

犯罪中起组织
、

策划
、

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

和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分子
。

所谓 “ 起主要作用
”
是从实质上讲的

,

也就是在共同犯罪中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分

户才是主犯
。

至于只有
“ 头衔

”
而不起实际



作用的
,

不能认为是主犯
。

只要在共同犯罪

中起到实际的主要作用
,

就是主犯
,

固不论

其为实行犯或教唆犯均足以构成主犯
。

主犯
,

一案不限一人
,

但是从犯也不能任意升格为

主犯
。

汉律规定
:

造意首恶
,

罪在必诛
。 《唐

律疏议
·

条例
》
中有

: “

共犯罪者
,

谓二人以

上共犯
,

以先造意者为首
,

余并为从
” 的注

解
。 “

首
”
即今 日的主犯

,

也就是首要分子
。

制造犯意
,

包括唱议先行或唆使他人犯罪
,

今天刑法虽把教唆犯列为共犯 中的一 员
,

但

由于教唆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大
,

在审判实践

中
,

多把教唆犯视为主犯而从重处罚
。

主犯应负的刑事责任
:

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规 定
: “
对 于 主

犯
,

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
,

应当从重

处罚
。 ”

对于主犯的处罚
,

刑法分则有特别规

定的依规定办理
,

没有特别规定的
,

应当从

重处罚
。

应当从重
,

这是强行规定
,

不能任

意变更
。

所谓
“ 从重

” ,

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

以内从重处罚 (刑法第五十八条 )
。

至于刑法

分则规定对触犯第九十五条
、

第九十六条
、

第九十八条
、

第九十九条
、

第一 百 一 十 八

条
、

第一百二十条
、

第一百二十二条和第一

百六十条犯罪的首要分子
,

根据首犯从重原

则
,

已明文规定了较重的刑罚
,

只要根据各

该罪的条文规定办事就可以了
,

不应在较重

的法定刑的基础上再加码处罚
。

同时
,

对聚

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的首要分子

都是打击重点
,

各有专条规定 (刑法第一百

五十八条
、

第一百五十九条 )
,

也不适用第二

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
。

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仅应当对 自己直

接参与实行的具体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
,

而

且应当对其他成员按照犯罪计划或预谋所实

行的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
。

但是
,

如果

其他成员所实行的犯罪不包括在犯罪集团的

计划和预谋之内
,

首要分子不应对这种犯罪

负刑事责任
。

当然
,

对首要分子要从重
,

但

如果具备从轻的情节
,

如不满十八岁
、

自首
、

中止
、

认罪态度好等等
,

可以酌 情 从 轻 或

减轻
。

不论是犯罪集团或是一般共同犯罪
,

主

犯可能是一个
,

也可能是几个 , 是一个时
,

打击重点明确
,

是几个时
,

仍须比较其罪行

程度
,

区别对待
。

(二 )从犯

旧律说
: “
主谋为首

,

附和为从
” ,

主次
、

首从均属相对的概念
。

从犯
,

俗称帮助犯
。

过去说是帮助 “ 正

犯
” ,

今天有的说是帮助实行犯
,

既说是帮助

犯
,

那么帮助的对象当然是主犯了
,

也以此

推之
,

帮助犯不是自己在实行犯罪
,

而是协

助他人实行犯罪
。

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
:

“

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
,

是从

犯
。 ”

那末
,

从犯的解释应着眼于对共同犯罪

的作用上
,

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
,

起次要或

辅助作用的是从犯
,

这是从共同犯罪的整体

作用上比较 出来的主从
,

而不是单从对主犯

人的帮助说的
。

同时
,

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

规定
: “
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 同 故 意 犯

罪
。 ”
所谓 “

共同故意犯罪
” ,

它与
“ 故意帮助

犯罪 ” 范围不同
,

概念亦异
。

所以
,

我国刑

法对从犯的解释不日
“
帮助实行 犯 者 为 从

犯
” ,

而 日
“ 在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

的
,

是从犯
。 ”

可知把
“ 从犯 ”

解释为
“ 帮助

犯
” ,

显有未妥
。

况 “ 从犯 ”
也多为实行犯

,

只不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 助 作 用 罢

了
。

当然
,

从犯里包括帮助犯也 是 毋 庸 多

说的
。

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
: “

对 于 从

犯
,

应当比照主犯从轻
、

减轻处罚或者免除

处罚
” 。

这一款对于各种从犯都适用
,

即采必

减主义
,

与
“ 得减

” 、 “
可减

” 的任意斟酌不

同
。

主犯
、

从犯的认定
,

是相互比照量刑的

关键
,

而分辨和认定主从关系的业务能力
,

又是关键的核心
,

执法者不可不察
。

至于共

同犯罪中的主从关系
,

自当根据犯罪事实和

他们具体的作用分析
,

固不可人为地强划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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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关系
。

`三 )胁从犯

我国刑法规定
, “
被胁迫

、

被诱骗参加犯

罪的 ” 是胁从犯
。

胁从犯不同于从犯
,

他们

是被胁迫
、

被欺骗
、

精神上受压迫
、

身体 卜

受强制因而不得已才参加犯罪的
,

罪行比从

犯轻
,

所以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
: “

对于被胁

迫
、

被诱骗参加犯罪的
,

应当按照他的犯罪
j

隋节
,

比照从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
。 ”

胁从犯
,

都是被迫参加犯罪集团的人
,

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较少
。

他们居心原无犯罪

故意
,

被动入伙
,

这是与从犯的区别所在
。

犯罪集团常定有残酷的所谓
“ 纪律

” ,

迫使被

骗
、

被胁参加的分子欲罢不能
,

欲拔不得
。

为了争取多数
,

打击少数
,

对没有犯罪活动

或罪行轻微的人
,

可以酌情不作为共犯处理
。

(四 )教唆犯

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
。

教唆犯
,

古

称
“
造意犯

” 。

所谓 “ 唱首先言
,

谓之造意
。 ”

用今天的话说
,

教唆犯就是制造犯罪意图的

罪犯
。

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有各式各样
,

举凡

有意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图或者犯罪决心

的语言
、

文字以及其他举动等都是
。

不过
,

如以强暴
、

胁迫
,

使被教唆者失掉意志 自由

时
,

已成为间接实行犯
,

越 出了 教 唆 犯 的

界限
。

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
: “

教唆他人犯

罪的
,

应 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

处罚
。

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的
,

应当从

重处罚
。

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
,

对

于教唆犯
,

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
。 ”

根据这一条规定
,

在解释上
,

我们明确
一

了下列问题
:

l
,

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
。

即故意教

唆行为一经实施
,

即构成教唆犯
,

下从属于

被教唆者的犯罪实施 ;

2
.

教 l曳犯的成立
,

不以波教唆 昔犯罪决

心的形成为条件
,

即被教唆者对 于较唆行为

无动 于衷时
,

也不妨碍教唆犯的成 扭;

3
.

被教唆者没有犯教 l良的罪或者犯而未

遂时
,

教唆犯照样成立
,

只是在最刑时可以

从轻或者减轻处罚
,

不能叫炸教唆未遂犯 ;

4
.

被教唆者实施被教唆的罪而未遂时
,

教唆犯和被教唆者之问有共犯关系
; 被教唆

者没有实施教唆的罪
,

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

间没有共犯 关系
。

对 于前者应科教唆犯以所

教唆的罪
,

对 于后者
,

可以按他所教唆的罪

从轻或减轻处罚
,

不能以犯罪的 预 备 行 为

论处 ;

5
.

被教唆人实施与教唆无关 的 犯 罪 行

为
,

或出乎教唆范围而别犯其他罪行的
,

不

能由教唆人负担责任
;

6
.

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所产生的严 重 结

果
,

例如实施犯罪
“ 情节特别严重

” ,

教唆者

负责的程度
,

以教唆者能够预见的程度为限
。

7
.

教唆教唆犯
,

学说上叫作 “
间接教唆

犯
” ,

我国刑法虽无明文
,

根据刑法犯罪构成

的概念
,

也应定为教唆犯
。

教唆犯是犯罪的传播者
,

社会危害性较

大
,

尤其教唆青少年犯罪
,

腐蚀性大
,

侵染

力强
,

必须严厉打击
。

所以有刑法第二十六

条第一款的规定
。

至于利用无责任能力人以

达到自己犯罪目的的
,

除应从重处罚外
,

并

无共犯关系
。

在处理共犯案件中
,

划清主犯
、

从犯
、

胁从犯
、

教唆犯之间的界限
,

并根据他们各

自所犯罪行的性质
、

情节
、

危害程度和他们

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
,

区别对待
,

各负其刑
,

是体现党的刑事政策的要旨所在
。


